附件二
秀峰区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预决算报告有关名词的注释和指标口径说明
   （一）财政收入
1.组织财政收入是指预算年度内由国税、地税和财政等收入征收机构组织的上划中央收入、上划自治区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总和。
2.上划中央收入是指缴入中央级金库的增值税的50%部分、消费税的100%、企业所得税的60%部分和个人所得税的60%部分。
3.上划自治区收入是指按2005年开始实施的自治区对下财政体制，原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四个税种税收收入实行自治区与市、县共享，其中自治区分享部分缴入自治区级金库，作为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部分收入称为上划自治区收入。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由国税、地税和财政等收入征收机构组织的缴入本级金库的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本级分享部分，各项地方税收和非税收入。
5.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是指预算年度内可用于安排各项支出的所有收入，包括当年实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上年结转到本年使用的专款和结余等。
6.上级补助收入包括：税收返还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等。
7. 税收返还收入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和自治区分享四税基数返还收入。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税收基数返还+税收增量返还，其中，税收增量返还＝上年税收返还额×上划“两税”增加率×30％。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按核定的所得税基数返还。  

自治区分享四税基数返还收入是指2005年开始实施自治区对下财政体制，四税收入上划自治区财政后，自治区对市县的上划自治区四税收入实行基数返还。    

8.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的专用基金。同时《预算法》第六章第六十六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财政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是指预算年度内，用财政总收入安排的所有支出，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预算年度内，用本级财政总收入安排的用于本级的支出。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金融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预备费、债务付息支出、其他支出。
3.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的专用基金。同时《预算法》第六章第六十六条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三）财政预算
    1.年初预算是指年初人大通过的预算数。调整预算是指预算执行过程中经人大批准的对年初预算进行调整后的预算数。
    2.部门预算是指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具体地说，部门预算就是由政府各部门编制，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大审查批准，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法律文件。
    3.专项转移支付是指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上级财政指定项目和资金数额的补助。
    4.年终结余与专项结转、净结余
    年终结余是指总收入与总支出的差额。专项结转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如资金下达的时间过晚，项目进度过慢等）当年没有拨出资金，在第二年年初预算中继续安排的支出项目。净结余是年终结余扣除专项结余的余额。
    （四）预算收支对比口径
     为准确反馈信息，预算报告中各部分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比口径。
    1.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的口径
    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中，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是指上级全年实际下达数；2018年预算草案中，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是指在区人大召开前，上级提前下达的数额。原因是：在编制财政收支计划时，对全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无法进行预估，为保证预算草案的真实、准确、合理和有效性，我们仅编列上级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增长（下降）”的对比口径
    （1）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中，组织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与上年完成数对比。
    （2）2018年预算草案中，组织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与上年完成数对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与上年年初预算数对比。原因是：各口径收入年初预算数是在上年完成数的基础上，依据对增减变动因素的分析来考虑安排的，因此年初预算数可与上年完成数比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数不包括上级未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出，而上年完成数包含了这部分支出，因此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二、预决算报告中涉及主要科目的说明
    （一）收入类
    1.税收收入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征收的各类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退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其他税收入。
    2.非税收入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 (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
    3.转移性收入反映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收入。主要包括：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资金、债务收入。
    （二）支出类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具体包括人大事务、政协事务、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发展与改革事务、统计信息事务、财政事务、税收事务、审计事务、海关事务、人力资源事务、纪检监察事务、商贸事务、知识产权事务、工商行政管理事务、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民族事务、宗教事务、港澳台侨事务、档案事务、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群众团体事务、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组织事务、宣传事务、统战事务、对外联络事务、其他共产党事务和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国防支出反映政府用于国防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现役部队、国防科研事业、专项工程、国防动员、其他国防支出。
    3.公共安全支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武装警察、公安、国家安全、检察、法院、司法、监狱、劳教、国家保密、缉私警察和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4.教育支出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具体包括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进修及培训、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和其他教育支出。
    5.科学技术支出反映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科技重大专项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和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事业、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人员供养、补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其他生活救助和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中医药、计划生育事务、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9.节能环保支出反映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风沙荒漠治理、退牧还草、已垦草原退耕还草、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资源综合利用、能源管理事务和其他环境保护支出。
    10.城乡社区支出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和其他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1.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和其他农林水支出。
    12.交通运输支出反映政府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公路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民用航空运输、石油价格改革对交通运输的补贴、邮政业支出、车辆购置税支出和其他交通运输支出。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反映政府对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具体包括资源勘探开发、制造业、建筑业、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国有资产监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其他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反映政府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商业流通事务、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涉外发展服务支出和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和城乡社区住宅支出。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反映用于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粮油事务、物资事务、能源储备、粮油储备和重要商品储备支出。
    17.预备费反映预算中安排的预备费。
18.债务付息支出反映归还债务利息所发生的支出。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国内债务付息支出、中央政府国外债务付息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反映用于债务发行兑付费用的支出。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国内债务发行费用支出、中央政府国外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三、其他说明
1.“三公”经费是指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因公出国（境）费。
2.或有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指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未提供担保的债务（不含拖欠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政府在法律上对该类债务不承担偿债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债务危机时，政府可能需要承担救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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